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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89_AC__E8_AE_BA_c122_485539.htm （一） 宪法是治国安

邦的总章程。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依宪法治国。作为国家

的根本大法，宪法除了规定国家的根本政治、经济等制度，

最主要的内容有二：一是公民权利的确认；二是国家权力的

设置。可以说，宪法既是确认公民权利的“宝典”，即“权

利宣言”，同时也是规范国家权力的“规约”，即“权力规

范”。宪法永恒不变的精神，就是要规范国家权力的行使，

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保持权力与权利的协调与平衡。 公民

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密切。其一，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本

源。作为人所固有的权利，公民权利为宪法所确认，而权力

则是人民通过宪法所赋予的。根据宪法，人民选举自己的代

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并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其他国家机关

如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选举和任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

其二，公民权利也是国家权力之目的。国家权力的设置并非

无的放矢，而是以权利为对象。在人民遭受奴役的国家，权

利是权力剥夺的目标；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利则是权

力维护的目标。其三，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之保障。在一个

无政府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国家权力和法律秩序的社会里

，人民的权利是得不到保障的，有的只是弱肉强食，以强凌

弱。为了保障人民权利，必须通过有组织的国家权力，维护

社会的正常秩序，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毫无疑问，

权力有维护权利的作用，但是权力如果行使不当，则又会侵

害公民的正当权利。所以有人说：“权力是一柄双刃剑”。



为了既发挥权力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

，又防止因权力行使不当而造成对权利的侵害，必须保持权

力与权利的协调与平衡。天下万物，平衡则稳固，失衡则崩

溃，国家和社会亦然。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协调与平

衡是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如果权力过

于膨胀，权利则必然萎缩；权力空间过大，权利空间则必然

狭小；反之，如果权利过于膨胀，没有足够的权力空间，导

致无政府状态，社会失去秩序，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公民权利

。因此，既要防止国家之权被滥用，侵犯公民之权，以维护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也要防止公民之权被滥用，以维护

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在我

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机构和国家工作人员从根本上

说都是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权

力与权利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在行使过程中，由于具

体的利益差异，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矛盾。实践中发

生的权力与权利的不平衡，既有权利膨胀，侵犯权力正当行

使的问题，如某些“暴力抗法”行为；也有权力膨胀，侵犯

公民合法权利的问题，如某些“欺压百姓”的行为。要实现

权力与权利的协调与平衡，必须规范权力行使，维护公民权

利。 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新中国

成立以前，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指出

政府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才能走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把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党领导人民的基本任务；进入新世纪

，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党始终代表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的本质概括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出“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思想的精髓都突出一个

“民”字，与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高度

重视公民基本权利也是我国现行宪法的重要特点。从宪法规

定的结构看，１９５４年宪法、１９７５年宪法和１９７８

年宪法都把公民权利的条文置于国家机构的条文之后，而现

行的１９８２年宪法则把公民权利的条文置于国家机构的条

文之前。这一调整不是简单的顺序变化，而是反映了现行宪

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高度重视。从宪法对公民权利规定的详

细程度来看，１９８２年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规定的详细程

度也是此前历次宪法所不能相比的。如１９５４年宪法用了

１４条，１９７５年宪法用了２条，１９７８年宪法用了１

０条，而１９８２年宪法则用了１８条。这种对公民基本权

利的高度重视正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

建设的加强。 （二） 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必须对国家权力

进行规范和制约。“对国家权力进行规范”与“国家权力属

于人民”的命题是不矛盾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着重

点在“权力的归属”；“对国家权力进行规范”，着重点在

“权力的行使”。二者是“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区别。

规范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正是为了使国家权力始

终掌握在人民手中，始终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

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不受制约的

权力正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恣意横行，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必

然导致腐败。对权力的制约不外两种途径，一是“以权利制

约权力”，即通过人民对国家机构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选举、

质询、罢免等方式监督、制约权力；二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即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适当的权

力分工实现相互制约。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实现民主监督

、相互制约，是防止权力腐败的根本之路、治本之道。 保障

和实现公民权利，必须通过具体的法律、法规予以落实。公

民的基本权利不仅需要通过宪法予以确认，而且需要通过其

他具体的法律来落实、保障和实现。例如，宪法规定了公民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于是选举法规定了公民如何行使这些

权利，刑法规定了破坏选举罪；宪法规定了公民人身自由权

，于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拘留、逮捕的条件，刑法规定了侵

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财产权，于是民法规

定了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刑法规定了侵犯财产罪；宪法

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于是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了具体的条件；宪法规定了公民

有宗教信仰自由，于是刑法规定了破坏宗教信仰自由罪；宪

法规定了公民的人格权，于是民法规定了对人格损害的赔偿

，刑法规定了侮辱罪、诽谤罪、诬告陷害罪；宪法规定了公

民的居住权，于是刑法规定了非法搜查罪和非法侵入公民住

宅罪；宪法规定了公民的通信自由，于是刑法规定了侵犯公

民通信自由罪；宪法规定了公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

、检举权，于是刑法规定了打击报复罪，等等。总之，为了

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必须使权利具体化。

当权利受到侵犯时，公民不仅能够根据宪法，而且能够根据

具体的法律来提起诉讼，要求恢复被侵害的权利，赔偿造成

的损失，惩罚侵权者。 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必须全体公民

严格遵守法制原则。宪法规定了公民权利，这为公民权利的

实现提供了宪法基础，但是要使法律上的权利变为现实中的



权利，还必须严格遵守法律，否则宪法的规定也难免成为一

纸空文。“文革”十年，虽然宪法犹存，但是遭到公然违反

，几成摆设，公民基本权利遭到严重践踏，教训十分惨烈。

有鉴于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法制原则，对于保护公民基本权利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今天，我们仍需一

如既往地遵守这些法制的方针和原则，进一步提高公民权利

的保障水平。 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必须强化对违反宪法行

为的追究。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需要通过制定具体的法律、

法规来确认，更需要通过对违反宪法、法律，侵犯公民基本

权利的行为进行追究来实现。对违反宪法、法律，侵犯公民

基本权利行为的追究，是公民宪法权利真正实现的必要保障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纠正其他国家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精

神相违背的法律、法规、决定、命令等，防止违宪行为打着

“合法”的借口，披上“合法”的外衣。人民法院通过刑事

审判，惩罚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民主权

利；通过民事审判，确认民事侵权责任，保护公民行使自己

的民事权利；通过行政审判，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

公民合法权益。 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必须增强公民的权利

和义务观念。权利是公民固有的，是宪法确认的，每一个公

民都需要珍视自己的权利，而不应轻视、漠视甚至放弃自己

的权利。权利的自动退却，就是对权力滥用的默许甚至放纵

，不仅是对公民自己的不尊重，是对整个公民群体的不尊重

，也是对确认公民权利的宪法的不尊重。同时，公民也要增

强义务观念，按照宪法的要求，“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



，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

的自由和权利”，并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增强公民

的权利和义务观念，将有助于减少权力的滥用，促进公民宪

法权利的实现。经过２０多年的法制建设、多年的法制宣传

和实践，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已经大大增强。但

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不仅需要一部分人增强这种观

念，还需要全体公民都强化这种观念，这将对整个中华民族

的振兴具有重大意义。 （三）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十分

重视公民权利的实现，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此采取

了切实的措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要进展。随着国家经济

的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

公民私有财产的数量逐渐增多，私有财产权得到法律的确认

和保障；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公民的民主权利程度越来越

高，文化艺术空前繁荣，“以言定罪”、“因言获罪”等现

象一去不返；随着社会的进步，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得到有效

实现，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提高；随着民主建设和廉

政建设的加强，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批评、建

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得到保障；随着法纪的严肃，少数

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刑讯逼供等行为受到惩

处，公民的人身权利、人格尊严得到保障。此外，各级政府

依法行政的水平日益提高，行政机关严格执法，违法行政的

问题得到有效纠正；司法机关公正司法，权利受到侵犯的公

民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得到救济，享受法律的权利。 总之，

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

安，就必须保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协调与平衡。饮水思

源，落叶归根。作为受人民委托行使国家权力的公职人员，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精神，牢记权力是人

民赋予的，国家工作人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凌驾

于人民之上的特权；只有为人民谋取幸福和安宁的义务，没

有侵犯公民权利的特权。这是我们神圣的宪法责任，也应是

我们对全体人民的庄严承诺。 新闻来源:人民法院报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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